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深

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注销设立的专用账户，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 

同意《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 

 二、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

见 

公司本次终止“电子支付终端设备运营项目”的实施，是基于项目实际情

况及未来发展所进行的决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公司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和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强公司运营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注销广州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对业务发展的梳理和规划，公司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优化资源



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注销不存在有损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注销广州子公司的议案》。 

四、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桑涛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桑涛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经审阅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资料，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蔡

艳红女士，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未发现其中有《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未发现有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同意《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原激励对象陈锴耀、李勤勤、胡翔、徐鹏、梁凯 5 人因个人原因辞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同意对上述 5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相应股票期权进

行注销。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

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同意《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六、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鉴于独立董事在公司规范运作中责任重大，同时考虑了当地薪酬水平以及

本地区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标准，本次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事项合理。 

公司为独立董事发放津贴是肯定独立董事对公司发展中所作的贡献，同时

也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至股东

大会审议。 

七、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导向，公司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征信及相

关业务，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行业内累积的经验及客户源，把握机遇，积极开

拓征信服务业务市场，开拓征信服务，建立健全、客观的信用数据体系，进一

步完善公司战略布局。 

同意《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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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27 日 




